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278/2024(06)號文件  

 
檔 號：CB1/PL/HG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4年3月12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實施分間單位租務管制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   本文件提供關於分間單位 (“劏房 ”)租務管制的背景資
料，並綜述相關委員會近年就相關事宜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就引入劏房租務管制立法  
 
2.  《2021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 (“《條例》 ”)
在 2021年 10月制定後，就實施劏房租務管制訂立的新條文 (即
《條例》第 IVA部 )於2022年1月22日生效。新條文旨在規管劏房
的住宅租賃，並在多方面為劏房租户提供保障，包括強制規定

劏房業主與租户簽立訂明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書面租賃協議；

為租户提供為期4年的租住權保障；限制續訂租賃時的租金增
幅，規定須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 (“差估署 ”)就所有類別的私人
住宅物業編製和公布的租金指數變動，並以10%為上限；以及
禁止業主向租户濫收服務費用 (例如水費和電費 )等。  
 
實施劏房租務管制  
 
3.  差估署已成立由50名人員組成的新小組，負責實施新
法例，包括推動公眾認識新規管制度；處理查詢；就租賃事宜

提供免費諮詢和調解服務；在法例實施後發布經申報的劏房

租金資料；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採取執法行動。截至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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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差估署已處理23 522份 “租賃通知書 ”(表格AR2) 1。

若業主涉嫌違反新法例的規定，例如收取任何非准許的款項或

指明公用設施及服務收費的付還，又或騷擾租户，投訴人可透

過郵遞、電郵、電話熱線或親身的方式向差估署舉報。差估署

會根據《條例》進行調查和採取跟進行動，以及在有需要時進

行實地視察。  
 
4.  差估署已引入新表格 (“表格AR3”)，以方便尚未收到與
租賃有關的表格AR2批署複本的劏房租户作出查詢。這是一份
簡單的表格，供租户盡可能提供其租賃的基本資料，例如租户

及業主的姓名和地址。在收到表格AR3後，差估署會調查業主
是否已就相關租賃遞交表格AR2，並會積極審視是否有任何其
他違規行為。  
 
5.  為加強執行《條例》，差估署已成立由5名具備執法經
驗的退休警務人員組成的執法及調查特遣隊 (“特遣隊 ”)。特遣
隊一直加快調查涉嫌違規個案和搜集相關證據、積極探討其他

可行方法以主動識別涉嫌違規個案，以及與律政司跟進應否採

取檢控行動。除了特遣隊，差估署有超過 30名職員負責執行
《條例》。  

 
6.  除跟進舉報個案外，差估署亦一直主動向就 “規管租
賃 ”致電查詢熱線的租户，詢問租賃的情況，並向所接獲的
“租賃通知書 ”上所述的租户發出邀請，以進行訪談。差估署一
直有探訪劏房租户，以宣傳劏房租務管制，並直接向租户了解

其業主是否涉嫌違反新法例的規定，或租户是否需要差估署的

調解服務，並按情況採取適當跟進行動。截至2023年4月30日，
差估署共識別了1 643宗業主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  
 
7.  政府當局透過公開招標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 6支區域
服務隊 2，輔助差估署在地區層面進行宣傳《條例》的工作。政

府當局亦委託一間非政府機構建立和管理一個劏房網上資訊

平台 (www.sdu-info.org.hk)，以分享關於劏房租務管制的資訊

                                                 
1 根據《條例》第 IVA部，業主必須在 “規管租賃 ”的租期開始後的 60日

內遞交表格AR2，以通知差估署該租賃的詳情。  
 
2 該 6支區域服務隊分別由新家園協會香港島服務處 (香港島 )、油尖

旺民生關注會 (九龍西 (1))、香港單親協會 (九龍西 (2))、新家園協會
九龍西服務處 (九龍中及東 )、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 (新界西 )
及沙田居民協會 (新界東 )提供服務。  

http://www.sdu-inf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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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宣傳及教育用途。該平台於2022年3月21日推出，所提供的
資訊包括由區域服務隊舉辦的不同宣傳活動的詳情和其製作

的宣傳短片，以及其他有用的資訊和相關連結 (例如過渡性房
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等 )。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8.  《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宣布成立解決劏房問題
工作組，由財政司副司長擔任組長及房屋局局長擔任副組長，

就劏房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以期在10個月內按下述方向提出建
議：(i) 針對劏房的樓宇安全、消防安全及衞生要求、居住面積
等，就劏房的居住環境訂定最低標準； (ii) 建議措施以取締不
合標準的劏房； (iii) 防止不合標準的劏房再次增加；及 (iv) 提
出有序解決問題的方案，包括所需的行政和立法建議。  
 
 
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9.  房屋事務委員會及改善基層住户居住環境事宜小組

委員會近年曾在數次會議上，討論引入劏房租務管制和實施相

關新法例的事宜。議員所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

下文各段。  
 
引入劏房起始租金  
 
10.  委員曾研究差估署透過表格AR2收集的劏房租金資
料，當中涉及的租賃期由《條例》生效日期 (即2022年1月22日 )
起至 2023年 1月 31日，並察悉差估署計劃由 2023年 5月底起，
每月在其部門網站公布劏房租金資料，以供參考。委員認為，

既然現時已有劏房租金資料，政府當局應展開有關引入劏房起

始租金的研究。  
 
11.  政府當局表示，劏房租金資料僅供參考，不應視作可

以或應該就個別劏房收取的租金水平。政府當局認為，個別劏

房的租金受眾多因素影響，包括劏房的面積、座向、採光、通

風、噪音水平、是否有獨立洗手間 /廚房、業主在劏房內提供的
設施、環境衞生等。這些因素可導致位於同一大廈甚或同一單

位內的劏房在租金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差估署所收集的資

料顯示，在相若期間，就位於同一地區而樓齡及樓面面積相若

的不同劏房而言，租金可以有很大差異。  
 



-  4  -  

12.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由於個别劏房的租金水平受多

項因素影響，差估署所收集的租金資料不足以確立任何租金變

動的趨勢。業主和租户就個別劏房磋商租金時，可考慮參考差

估署公布的租金資料，並考慮有關劏房的特徵，以議定租金。

有關資料可加深市民對各區租務市場的認識，並有助在訂立劏

房租賃時設定合理租金。此外，政府當局預計，政府所推行的

其他房屋措施會對未來的劏房租務市場造成進一步影響。公營

房屋的供應會逐漸增加，政府當局預計屆時對劏房的需求將會

減少，劏房租金亦會相應調整。  
 
執行劏房租務管制  
 
13.  委員考慮到劏房業主為數眾多，對特遣隊的人手是否

足以應付其工作置疑。委員認為，劏房租户大多不願向執法機

關舉報業主涉嫌違規，因為他們往往害怕業主會以終止 /不續
訂租賃的方式報復。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向劏房租户提供協

助或誘因，例如在這些租户被業主強迫遷離處所的情況下，向

他們提供臨時居所。  
 
14.  政府當局表示，差估署自《條例》實施後一直加強宣

傳和執法行動。截至2023年10月已有22名業主因《條例》第 IVA
部下的各項罪行而被定罪，當中 1人被處以高達 18,600元的罰
款。差估署亦向另外16名涉嫌違反《條例》的業主送達傳票，
現正等待聆訊進行。差估署成立的專責特遣隊一直積極採取果

斷的調查和執法行動，而差估署預期日後會提出更多檢控，包

括就沒有遞交表格AR2的罪行提出檢控。差估署會在明年查核
不少於1 000個劏房住户有否犯了與規管租賃相關的罪行。  
 
15.  政府當局強調，業主如蓄意干擾租户的安寧或舒適生

活，意圖令租户放棄住在劏房，即屬犯罪，可處罰款及監禁。

政府當局鼓勵受到騷擾的劏房租户即時向差估署舉報，以便該

署採取跟進行動。另外，就租賃事宜與業主發生糾紛的劏房租

户亦可透過差估署提供的調解服務，尋求該署協助解決或緩和

他們的糾紛。  
 
《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的宣傳工作  

 
16.  委員觀察到，在《條例》實施後，劏房租户在他們與

業主的合約關係中仍面對相當大的困難。他們認為大部分劏房

租户仍未熟悉《條例》為他們提供的保障，並促請政府當局加

強宣傳《條例》，提醒業主必須遵守相關規定。  



-  5  -  

17.  政府當局表示，差估署分別於2022年11月底及2023年
1月底進行兩輪宣傳和推廣計劃；派發海報和宣傳單張；在巴
士及電車車身、港鐵站燈箱和報章刊登廣告；播放政府電視宣

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在電視、報章網站和流動應用程式發

布視頻廣告；以及在電視節目中播出相關信息和片尾宣傳短

片。差估署一直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宣傳《條例》，包括向民

政事務總署和社會福利署提供有關劏房租務管制的海報及單

張，以供在其地區辦事處張貼或派發，並指派差估署的一名聯

絡主任專責處理這些部門轉介的個案，以及提醒申請人如果懷

疑劏房業主違反《條例》的規定，應盡快向差估署舉報。  
 
防止濫收水費和電費  
 
18.  委員認為，為劏房租户安裝獨立水錶和電錶，是有效

防止他們被其業主濫收水費和電費的方法，並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資料，說明這方面的工作進展。  
 
19.  政府當局表示，水務署致力為劏房安裝獨立水錶。除

了業主可透過現行 “分間單位安裝獨立水錶計劃 ”(“該計劃 ”)
的精簡程序提交申請外，劏房租户亦可直接向水務署提出要

求。水務署會主動聯絡業主跟進，務求盡快為劏房租户安裝獨

立水錶。  
 
2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為鼓勵劏房住户安裝水務署的

獨立水錶，自2023年4月1日起，政府已就根據該計劃安裝的每
個獨立水錶豁免收取水費按金和提供水錶的費用 (520元 )。此
舉會減低劏房業主安裝水錶的成本，並提供經濟誘因，吸引他

們參與該計劃。  
 
21.  在收取電費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現時任何電力用户

皆可向本港兩間電力公司 (即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
限公司 )提出供電申請。如劏房住户得到業主及大廈管理人同
意，而有關劏房符合相關先決條件及安全標準，電力公司會為

劏房住户安裝獨立電錶。兩間電力公司一直與社福機構合作，

在各自的 “社區節約能源基金 ”下積極推出適切措施，支援弱勢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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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劏房租户的樓宇安全  
 
22.  委員關注到，在設有劏房的處所內改動和加設電線、

供水管及排水管等的情況相當普遍，可能影響樓宇結構和安

全。委員認為，為確保這些劏房 /樓宇的安全，政府當局應考慮
加強巡查劏房。  
 
23.  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在《建築物條例》(第123章 )
下適用於一般住宅處所的樓宇安全、衞生及環境規定，同樣適

用於劏房。有關將單位分間的建築工程可能涉及拆除現有間隔

牆和豎設新的間隔牆、加厚地台、改動或增加內部排水工程、

開鑿新的門口等，須受《建築物條例》規管。就涉及樓宇結構

的建築工程，業主應委任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製備改動

及加建工程的圖則。在建築事務監督 (即屋宇署署長 )核准圖則
及同意展開工程後，應由註冊承建商根據核准圖則進行工程。 
 
24.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現有規管框架，並非所有劏房均

屬違法或必定涉及建築違規之處。屋宇署會就市民的舉報及政

府部門轉介的個案作出回應，並會進行大規模行動，巡查目標

住宅樓宇和綜合用途樓宇內的違例劏房。若發現樓宇結構有違

規之處、逃生途徑受阻及耐火結構不足，屋宇署會根據《建築

物條例》向業主發出清拆令，要求糾正違規之處。屋宇署會考

慮向未有遵從清拆令的業主提出檢控。  
 
取締劣質劏房  
 
25.  委員認為，提供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只是紓緩未來

5年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需求的臨時措施，長遠目標應該是
為有需要的合資格申請人提供永久公屋。委員對政府當局至今

仍欠缺逐步取締劏房的計劃表示失望，並促請政府當局提供取

締不適切居所 (包括劣質劏房 )的時間表及具體措施。  
 
2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的主要目標是淘汰居住環境惡劣

的劏房。由於不少劏房租户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政府當局會

透過確保未來數年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供應，致力改善他

們的居住環境，以待餘下三分之二的公營房屋單位在第二個

5年期 (2028-2029年度至2032-2033年度 )落成。屋宇署一直根據
《建築物條例》，針對涉及劏房的須予以取締建築違規之處採

取執法行動。房屋局亦一直與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聯繫，探

討有何可行措施協助居於劣質劏房的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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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政府當局確定其有決心淘汰劣質或危害公眾安全的劏

房。儘管如此，部分劏房的設備較佳，亦能符合相關監管規定，

而這些劏房的存在仍有助回應社會上若干住户的房屋需要。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28.  委員詢問，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 (“工作組 ”)會否研究
劏房的租金水平，以便日後訂定劏房的起始租金，以及劏房租

户的安置安排。他們亦詢問工作組會否在其研究中諮詢持份

者，包括劏房的租户和業主，以及社福機構。  
 
29.  政府當局表示，工作組將需要約10個月就討論文件所
列的4個方向提出建議，而政府當局有需要就應對劏房問題所
推行的措施訂定優先次序。即使是在相同地區的劏房，亦有眾

多因素導致這些劏房的租金水平不同。政府當局在考慮起始租

金的事宜前，必須全面搜集相關資料。儘管有關的政策局或部

門將會在一段緊迫的時間內分析大量資料，但工作組歡迎各持

份者提出意見。  
 
 
立法會議案和質詢  
 
30.  議員曾在不同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不適切居所租户的

水電費、規管劏房租賃及取締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提出質詢。

上述立法會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最新發展  
 
31.  政府當局將於2024年3月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實施劏房租務管制的進展。  
 
 
相關文件  
 
3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4年3月7日



 

附錄  
 

實施分間單位租務管制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1年2月1日  議程第V項：“劏房 ”租務管制研
究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會議紀要  
 

《2021年業主與 
租客(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 報告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1年10月20日  議程第 I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就行政長官 2021年施政報告作
出簡報  
 
會議紀要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2年2月7日  議程第 IV項：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就行政長官 2021年施政報告
作出簡報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改善基層住户  
居住環境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22年10月28日  議程第 I項：房屋局和差餉物業
估價署就執行《業主與租客 (綜
合 )條例》(第7章 )中有關規管分
間單位租賃的新條文作出簡介  
 
第 II項：選定地方規管低收入租
户居住環境的措施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21020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21020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c/bc09/reports/bc0920211013cb1-1389-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21102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2110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22020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22020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220207cb1-16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hg_ilc/agenda/ilc20221028.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hg_ilc/minutes/ilc2022102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hg/hg_ilc/papers/hg_ilc20221028cb1-783-2-c.pdf


-  2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改善基層住户  
居住環境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23年4月21日  議程第 I項：實施分間單位租務
管制的進展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改善基層住户  
居住環境事宜  
小組委員會  

 

-- 報告  
 

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2023年4月14日  審 核 2023-2024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
步問題的答覆  
(答覆編號HB061至HB067)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3年11月6日  議程第 III項：房屋局局長就行
政 長 官 2023年 施 政 報 告 作 出
簡報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2年4月6日  第6項質詢 :規管分間單位  
 

2022年10月26日  第14項質詢 :規管分間單位的租賃  
 

2022年12月14日  第18項質詢 :對違規分間單位的執法情況  
 

2023年1月18日  第3項質詢 :規管分間單位  
 

2023年11月29日  
 

第2項質詢 :取締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hg_ilc/agenda/ilc2023042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hg_ilc/minutes/ilc202304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hg_ilc/papers/hg_ilc20230421cb1-452-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hg_ilc/reports/hg_ilccb1-67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h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h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h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23110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231106.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1/11/P2017011100395.htm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0406#26286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1026#32662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1214#25987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30118#42198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31129#95081

